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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开展2023年龙华区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受理工作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3-02-03  浏览次数：15

各有关单位：

　　为支持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据《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若干措施”）和《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操作指引》（以下简

称“操作指引”），我局现开展2023年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受理工作，具体通知

如下：

　　一、扶持对象

　　注册登记、实际经营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均在龙华区的人工智能类（含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决策控制、新型人机交互、人工智能芯片

及智能传感器、支撑深度学习的大规模计算平台及海量数据库、人工智能硬件终端、人工智能

系统集成等）独立法人机构以及区内外的基金管理公司。

　　二、扶持范围与申报条件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政府信息公
开

索引号： 11440300MB2C453778/2023-
00015

分类：

发布机构：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成文日期： 2023-02-03

名称： 龙华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开展2023年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受理工
作的通知

文号： 发布日期： 2023-02-03

主题词： 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 项目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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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措施第四条至第十条。各类具体项目申报条件详见附件操作指引。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流程

　　企业注册账号——账号审核（已注册的不需重复注册）——网上填报资料——网上初核通

过——网上打印申请表格——纸质材料提交受理。

　　（二）网上申报地址

　　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法人登录→搜索需要申报事项→在线

办理→选择办理区域“龙华区”→填写表单→上传材料。

　　（三）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及地址

　　另行通知。

　　四、申报及受理时间

序

号
操作指引类别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网上申报时间 主管部门受理及合规性审查时间

起始时间：起始日上午9：00，截止时间：截止日下午6：00

1

人工智能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

资助操作指引

人工智能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

资助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023年4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合规

性审查。

2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认定操

作指引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认定

入驻于申请单位的人工智能企业需先通过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器人工智能企

业备案后，申请单位方可申请。

3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奖励操

作指引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奖励
申请单位需先通过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器认定后方可申请。

4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入驻单

位房租资助操

作指引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人工智

能企业备案

第一批次：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

月30日。

第二批次：2023年12月1日至2023年1

2月31日。

第一批次：7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

合规性审查。

第二批次：2024年1月1日开始集中

受理及合规性审查。

5

人工智能专业

孵化器入驻单

位房租资助

申请单位需先通过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器人工智能企业备案、且入驻的孵化

器通过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器认定后方可申请。

6 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应用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023年4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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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操作指引 奖励 性审查。

7

人工智能初创

企业创新产品

与服务推广奖

励操作指引

人工智能初创

企业创新产品

与服务推广奖

励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023年4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合规

性审查。

8 人工智能企业

投融资奖励操

作指引

人工智能企业

融资奖励
第一批次：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

月30日。

第二批次：2023年12月1日至2023年1

2月31日。

第一批次：7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

合规性审查。

第二批次：2024年1月1日开始集中

受理及合规性审查。9
人工智能企业

投资奖励

10

人工智能企业

做大做强奖励

操作指引

人工智能企业

做大做强奖励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023年4月1日开始集中受理及合规

性审查。

11

人工智能领域

创新创业大赛

（具有国际或

全国影响力）

备案、认定及

获奖项目奖励

操作指引

龙华区人工智

能领域创新创

业大赛（具有

国际或全国影

响力）备案

2023年2月3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2月3日至2023年12月31日

12

龙华区人工智

能领域创新创

业大赛（具有

国际或全国影

响力）认定

申请单位需先通过龙华区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大赛（具有国际或全国影

响力）备案后方可申请。

13

龙华区人工智

能领域创新创

业大赛（具有

国际或全国影

响力）获奖项

目奖励

该赛事需先通过龙华区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大赛（具有国际或全国影响

力）备案、认定后，申请单位方可申请。

　　五、咨询方式

　　（一）审批单位与经办部门

　　龙华区科技创新局科技产业发展科

　　（二）咨询电话

　　0755-21044147（李小姐）

　　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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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请者须仔细阅读并了解附件文件中各项规定，按照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申请。

　　（二）请申请者留意网站更新情况，初核不合格的可在完善材料后重新提交，未按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重新提交申请材料的，视为放弃本次申请。

　　（三）企业在获得专项资金资助（分批资助的，按获得最后一笔专项资金资助之日起算）

后需承诺三年内注册登记、实际经营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均不迁离我区（本操作指引《人

工智能企业投融资奖励操作指引》中明确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受此限制），并在我区保持正常生

产经营，对于违反承诺的，须主动退回获得资助金额。区科技创新局将采取不定期抽查方式，

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主管部门查实后责

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资金、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

施。

　　（四）申请单位在项目申报、执行过程中弄虚作假，未按规定专款专用，拒绝配合监督检

查的，由区科技创新局视情况采取追回其违规获得的扶持资金，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拨付资

金，追究法律责任等措施，并将其失信行为纳入信用系统，失信行为纳入信用系统期间不受理

其项目申请，涉嫌违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申请者须对所有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申

请单位（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申请单位需对申报材料自行备份，主管部门受理的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附件：1.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2.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操作指引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2023年2月3日

附件：

1．附件1.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pdf

2．附件2.深圳市龙华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操作指引.docx

http://www.szlhq.gov.cn/lhkjcxj/attachment/1/1241/1241889/10408030.pdf
http://www.szlhq.gov.cn/lhkjcxj/attachment/1/1241/1241888/10408030.docx

